
司法实践中，因打
零工和兼职工引发劳动
争议的案例比较常见。
有的争议中，虽然劳动
者没签订劳动合同，但
法院认定构成事实劳动
关系；有的争议中，因劳
动者证据不足，无法认
定责任主体。

针对这类灵活用工
方式，如何规范用工市
场，帮助劳动者提高维
权意识？

核心
阅读

编辑同志：
我所在小区与一家物业公司的物

业服务合同到期后，业主委员会已与
另一家物业公司签约。请问：原物业
公司能以部分业主未缴清物业服务费
为由拒绝退场吗？

读者 柳青青

柳青青读者：
原物业公司不得拒绝退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949
条规定：“物业服务合同终止的，原物
业服务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
限内退出物业服务区域，将物业服务
用房、相关设施、物业服务所必需的相
关资料等交还给业主委员会、决定自
行管理的业主或者其指定的人，配合
新物业服务人做好交接工作，并如实
告知物业的使用和管理状况。原物业
服务人违反前款规定的，不得请求业
主支付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的物业
费;造成业主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
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 10 条也规定：“物业服务合同
的权利义务终止后，业主委员会请求
物业服务企业退出物业服务区域、移
交物业服务用房和相关设施，以及物
业服务所必需的相关资料和由其代管
的专项维修资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退出、移交，并
以存在事实上的物业服务关系为由，请
求业主支付物业服务合同权利义务终
止后的物业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即物业服务合同到期后，退出物业服务
区域、交出物品和资料、配合办理工作
交接等，是物业服务企业的法定义务，
且就该义务的履行不附加任何条件，甚
至如果物业服务企业拒不履行，业主不
仅有权拒付费用，而且有权索要赔偿。

与之对应，虽然部分业主没有缴
清物业服务费，但这并不能成为物业
公司对抗全部业主、对抗业主委员会、
对抗法律的理由。对部分业主的欠费
行为，公司则可以通过诉讼解决，因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
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 6 条还规定：“经书面催交，业主
无正当理由拒绝交纳或者在催告的合
理期限内仍未交纳物业费，物业服务
企业请求业主支付物业费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律师 颜梅生

读者信箱

因部分业主没有缴费

物业公司能否拒绝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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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零工、做兼职

“过程留痕”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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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食品公司派驻超市的专柜销售
员小李，与食品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派驻超市期间，超市通
过平台发布理货、勤杂等零工任务，每
单工作 3 小时，超市要求小李在内的微
信群成员必须线上接单，由超市发放
服务费。

2024 年 7 月 12 日，小李完成接单

任务，在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
超市以双方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赔
偿。经劳动仲裁裁决，确认双方存在
非全日制劳动关系，超市应当给予工
伤赔偿。

“该案的争议点是认定小李与平
台、超市的法律关系。”上海锦天城（青
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彦君表示，双方

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超
市要求小李必须参与平台接单，而且
需要考勤签到，超市还要监督小李的
任务完成情况，并发放服务费，这些都
构成了事实劳动关系。该案被选为山
东省 2024 年度劳动人事争议十大典型
案例之一。

2023 年 10 月，潘静在胶州市零工
市场务工，寻得一份抢收农作物的工
作，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每天薪酬 120
元。工作中，用人方赵燕驾驶三轮车
时速度过快导致潘静跌倒造成骨折，
经鉴定为十级伤残，潘静讨要工伤赔
偿无果，遂将赵燕诉至法院。

庭审中，对方律师以双方没有劳务
关系为由拒绝赔偿，而潘静也因无法提
供有力证据，诉求没有得到法院支持。

“我们在日常普法和维权中，兼职
与零工都属于劳务关系，但兼职相较
于零工有一定的稳定性，法律对于这
两种用工模式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和购
买保险的硬性规定，结算方式更加多
样化。”山东中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赵琰
介绍，也正是由于不签合同、灵活的用
工形式，一旦出现欠薪、工伤等劳动纠
纷时，劳动者面临找不到用工主体、举
证难等困境。

“除了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责任
主体也是维权过程的争议点。”赵琰表
示，比如包工头只是信息发布者和组
织者，真正的用工主体应该是承担劳
动者管理、薪资发放的用人单位；求职
平台的劳动关系认定相对复杂，如果
招聘信息的发布者是人力资源公司，
可以确定为用人主体，如果发布者不
是人力资源公司则需要溯源真正的用
人单位，平台一般不承担主体责任。

劳动者在打零工或兼职的过程中，
应当留意哪些有用信息？

对此，赵琰表示劳动者应主动提出
签订劳务合同或者书面协议，尽量要求
对方购买意外保护险、雇主责任险等保
险，如果对方无法实现，也要掌握其身
份信息、联系方式，作为日后维权的基
本保障。

过程中，劳动者要有意识地保留能
够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据，比如与用
人方的劳动任务分配、考核监督、工资
结算等方面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统一
发放的工作服、实名入场信息、日常培

训名单等，都可以作为维权证据。“劳动
者在务工过程中可以随手拍下项目工
地 的 公 示 牌 ，上 面 有 承 揽 单 位 相 关 信
息，这些都是确认责任主体非常有价值
的信息。”赵琰提醒。

工作中一旦受伤或者合法权益被
侵害，劳动者应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赵琰表示，受伤发生初期是证据搜集的
关键时期，“因为按照惯例，许多用人方
在发生事故以后通常愿意承担责任，但
是随着费用的增多，就会出现逃避责任
的现象。”赵琰表示，劳动者要保留送诊
期间对方交纳押金、转账签字的证据，

过程中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和录音明确
对方的身份信息和事件过程，用于今后
诉讼维权。

据了解，为保障劳动者权益，全国
各地人社部门不断规范零工市场管理，
以青岛零工社区为例，服务站点开展了
用工个人和单位信息录入登记工作，设
立了法律维权服务点，为有需要的零工
提供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如果发生
维权纠纷，劳动者应及时寻找第三方调
解机构调解，也可以通过法院的维权热
线寻求公益帮助。”赵琰介绍。

据《工人日报》

认定事实劳动关系认定事实劳动关系

过程留痕保障合法权益

证据不足无法认定责任


